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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名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提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来函，鉴于非执行董事

瞿佳女士因工作调整，推荐史平洋先生接替瞿佳女士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史平洋先生任职资格以及任职条件

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后，提名史平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候选人，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上述推选的非执行董事事项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提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1)鉴于近期香港联交所对上市规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在董事会多元化

章节（主板上市规则第 13.92条）中，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得全属单一性

别，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任职资格以及任职条件等方面审

核，提名李颖琦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李颖琦

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 鉴于邹小磊先生因其他工作需要，已辞去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以及大众公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职务。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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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刘正东先生因其他工作需要，已辞去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以及大众公用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15)。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董

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任职资格以及任职条件等方面审核，提名杨

平先生、刘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刘峰先

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杨平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杨平先生承

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上述推选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将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任免函。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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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非执行董事简历 

史平洋，男，1974 年 5月出生，汉族，江苏宜兴人，1996年 7月参加工作，

200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燃

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史平洋同志曾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主管、主管；安徽淮北

平山电厂筹建处主任助理；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程管理部副经

理、工程管理部经理、设备管理部经理；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申能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附件 2：独立非执行董事简历 

李颖琦，女，1976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博导，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兼任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非执业）、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昊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航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颖琦女士具有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 

杨平：男，1969 年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赛领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CEO 兼总裁、香港赛领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上海赛领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资产管理 30 人论坛理事、 中国工业互联网百人会成

员。 

刘峰，男，1968 年出生，硕士，律师、高级经济师。北京大成（上海）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咨询专家、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

府法律顾问、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行

业协会理事、上海市科委高新技术及项目融资顾问、上海市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

会理事、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

协会理事、中国民艺法律服务中心特聘专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法律咨询委员

会律师团成员、上海市消保委“消费维权法律专家服务团”团员、上海市浦东新

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特邀调解员等，并多次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论证会

成员。曾任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 

 


